
112年度桃園市政府
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

徵才資訊
03-3322101分機6319-6323

WE WANT YOU!



社福公仔-螢火蟲〝小光〞
照亮希望，指引幸福

特殊需求兒少團體家庭計畫
生活輔導員 (112.1起~)

*電話3322101轉6323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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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接單位

待遇

(薪資及風險

津貼)

服務對象 薪資及其他權益 聯繫人

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

團契桃園市私立少年

之家
3萬5,913元

12-18歲

特殊需求少女

差旅/年終/休假/

加班等

洪督導

03-3656707

*2118

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

會桃園分事務所

3萬5,913元
9-18歲

特殊需求少年
差旅/年終/休假/

加班等

賴小姐

03-4916999

社團法人桃園市助人

社會福利協會
3萬5,913元

7-18歲

特殊需求兒少

差旅/年終/休假/

加班等

賴社工

0978081156

特殊需求兒少團體家庭專業人力資格

專業人力須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

辦法相關規定。

1. 職稱：生活輔導人員

2. 資格條件、薪資：

每人每月補助3萬4,916元，每年最高得補助13.5個月（含

年終獎金）。每月增加補助風險加給997元。

3. 其他：加班費(依實際加班及依勞基法核算，每人2萬元

為原則) 。

4. 生輔/保育資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專科以上學校特殊教育(生輔)、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(保育)、家政、護

理、兒童及少年福利、社會工作、心理、輔導、教育、、犯罪防治、社

會福利、性別相關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科畢業者。

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，並取得下列結業證書之一者：各類教師教育學程。

前款相關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科之輔系或學分學程、生活輔導人

員或保育人員專業訓練。

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，擔任助理生活輔導人員或保育人員三年以上者。

 普通考試、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社會行政、社會工作

職系及格，或具社會行政、社會工作職系合格實授委任第三職等以上任

用資格者。

螢光筆註記為資格差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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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育少年自立能力並強

化支持資源，以提升少

年自我決策與建構社區

生活之能力

落實特殊需求兒少之安

置照顧，增進安置系統

的支援服務與資源網絡，

滿足其個別化需求

推動並積極布建以家庭

為基礎的替代性照顧資

源，滿足兒少在家庭環

境成長之最佳利益，並

逐步減少兒少安置於機

構之比率

願景

歡迎至以下接收最新社福資訊
1. 網站：https://sab.tycg.gov.tw/
2. 粉絲專頁：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tycgsw

https://sab.tycg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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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我們一起
守護孩子

桃園市政府社會局
兒童及少年福利科

https://sab.tycg.gov.tw/index.jsp

徵的就是你

歡迎來電：
3322101*63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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